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2009-2010年度                                           通告第（5）號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及放學安排 
 

  本校放學方法表述如下，閱後請簽妥回條，交回班主任。 
（一） 上課安排： 

 上課時間若有更改，本校例必先行通知。而學生放學後的安全問題須由家
長負責。 

 請督促  貴子女依時上課，不要無故遲到。 
 

（二） 放學安排： 
家長接放學 校方安排所有家長接放學的學生由隨堂老師帶領到家

長等候區，家長可在放學前10分鐘進入家長等候區。
未被接回家的學生，老師會安排他們在地下校務處等
候家長。 

自行回家 所有學生放學後應立即回家，不得在學校附近或街上
逗留，以策安全。            

校車隊 學生在車廂裏應遵守秩序，保持安靜，聽從褓姆的提
點，注意安全。  

同校兄姊 同校兄姊應隨班到側門(2)旁的兄姊等候區等候弟妹，
陪同弟妹一起離開學校。 

放學注意事項： 
 學生放學離開學校後，應小心路面交通情況，使用斑馬線橫過馬路，不應
奔跑和喧嘩。 

 日後學生若臨時更改放學方式，請家長以手冊事前通知班主任。 
 學生如因病早退，請家長到校接回子女，以策安全。 
家長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709 2220，向潘主任查詢。 

                                                   
校長 
       

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 
------------------------------------------------------------------------ 

回  條 
謝校長： 

有關上學及放學安排 
 
領悉2009-2010第（5）號通告內容。 
本人子女放學方法： 
 家長接放學 
 自行回家 
 同校兄姊接送(同校兄弟姊妹  班別：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乘搭校車(校車車號：__________)                          

                                  
                                      （   ）班  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零九年九月    日   


